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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 
 

《土地法規與土地登記》 
試題評析 
第一題：1.本題出自土地法第79條之一，也是屬於土地登記範圍。 

2.其中預告登記後可否為出租，較活用，但只要將土地法第79條之一第二項詳加思考，答案自然浮現。 
第二題：1.本題出自土地稅法第39條之二，惟這法條，很多同學看不懂。 

2.說實在的，本題非常簡單，只要讀通土地稅法第39條之二即可。. 
3.另外，應注意者，公告土地現值自92年由7月1日公告改為1月1日公告。 

第三題：1.本題考的區分地上權辦理登記應注意事項，應參考「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
查辦法」第16條。 

2.本題考得太細，有「捨本逐末」之缺點。 
第四題：1.解釋名詞各題還算普通，不會太深奧，只有第二題較細。 

2.一般負擔係數出自市地重劃辦法第29條之附件。 

一、某甲向乙購買土地一筆，於未完成所有權登記前，甲為保全對乙土地之將來移轉請求權，乃辦竣預告登

記，請問本案中甲行使預告登記之要件為何？若辦竣預告登記後，乙欲將土地出租與丙，其對預告登記效

力之影響為何？該預告登記之效力對因徵收而為之新登記，有無排除效力？理由為何？（25分） 

答： 

(一)預告登記之意義：請求權人預為保全對登記名義人有關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內容或次序變更、附條件或期限之請

求權，所為之登記。 

(二)預告登記之要件： 

1.須為保全請求權人之權益：預告登記由請求權人申請，其目的在限制登記名義人（即被請求權人）處分其土地權利，

以保全請求權人之權益。 

2.須為被請求權人已登記之土地權利為對象：未經登記所有權之土地，不得為限制登記。蓋土地權利尚未登記，無從限

制。 

3.須為保全土地權利之得喪變更之請求權：申請預告登記，須為下述請求權之一，始克為之。 

(1)保全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 

(2)保全土地權利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3)保全土地權利內容變更之請求權。 

(4)保全土地權利次序變更之請求權。 

(5)保全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 

4.須經登記名義人同意：聲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 

(三)辦竣預告登記後，乙將土地出租於丙，與預告登記所保全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並無妨礙，因此出租行為仍為法所准

許。 

(四)預告登記，因徵收而為新登記，無排除效力。蓋因徵收是為了公共福祉之公權行為，而預告登記是為了私人利益之私權

行為。私權行為不得對抗公權行為。 

二、某甲所有農業用地一筆並供作農用，於民國80年1月1日出售予某乙，某乙繼續供作農用，嗣後某乙於85年
12月31日出售予某丙，某丙於持有期間內被查獲未作農用且亦未限期恢復農用，試問：某丙若擬於92年10
月1日出售農地時，其據以計算土地漲價總數額之原地價與本次移轉現值之「時點」各為何？並加以評論？
又，應如何計算其土地漲價總數額？（25分） 

答： 

(一)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土地稅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六日修正施行後第一次移轉，或依規定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之土地後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

土地增值稅。因此，本題之原地價與本次移轉現值之時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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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地價：88年7月1日公告土地現值。 

2.本次移轉現值：92年1月1日公告土地現值。 

(二)評論：88年7月1日以前之土地增值稅完全負稅，無異對違規之地主予以優惠，不合法理。 

(三)應如何計算土地漲價總數額：應以丙於85年12月31日取得農地當時之移轉現值為原地價才是。 

三、某市捷運局為興建捷運系統工程，須使用甲所有並已出租供乙使用土地中之特定範圍，雙方經依據「大眾

捷運法」規定，擬以設定「區分地上權」方式為之，試問「區分地上權」之含意為何？雙方於辨理登記

時，應注意那些事項？（25分） 

答： 

(一)區分地上權之意義，係指就他人土地的某空間部分，設定地上權。區分地上權與一般地上權之不同，在於前者僅就土地

的某空間部分設定使用範圍，後者則不侷限於土地的某特定部分，而就土地之地面、地上及地下為使用範圍。 

(二)辦理登記應注意事項： 

1.協議設定地上權者，應由需地機構檢具相關文件囑託管轄土地登記機關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或辦理他項權利內容變更

或塗銷登記。 

2.依大眾捷運法徵收取得之地上權，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補償完竣後三十日內囑託管轄土地登記機關辦理地

上權登記。已登記之他項權利與地上權登記空間範圍重壘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一併囑託管轄土地登記機

關辦理他項權利內容變更或塗銷登記。 

3.穿越土地之上空者，於補償率對應之級距自低限為起點以上全部登記地上權；穿越土地之地下者，以補償率對應之級

距自淺限為起點以下全部登記地上權。 

四、名詞解釋：（每小題四分，共25分） 

(一)信託登記 
(二)市地重劃之「一般負擔係數」 
(三)國有土地 
(四)不動產證券化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答： 

(一)信託登記：土地權利依信託法辦理信託而為變更，所為之登記。所謂信託，指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二)一般負擔係數： 

重劃區一般負擔係數＝ 

)( 面積渠、河川及本登記土地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後平均地價

重劃前平均地價一般負擔總面積

−×
×

 

 

(三)國有土地、公有土地分為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或鄉（鎮、市）有之土地。其中國有土地，係指土

地登記簿所有權人欄登記為「中華民國」而言。 

(四)不動產證券化：係指開發不動產所需之資金，以發行受益憑證方式籌集。社會大眾得購買受益憑證以參與不動產投資，

而分享開發利潤。易言之，乃將不動產之投資轉變為證券形態，投資者與標的物之間，由直接的物權關係，轉為持有債

券性質之有價證券，以結合不動產市場與資本市場。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將都市計畫實施範圍內，劃為若干使用區，並對每一使用區作使用性質及使用強度之管制，裨達成都市計畫之目標。分

區管制之內容如下： 

1.質的管制：使用性質之管制，如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等。 

2.量的管制：建築容積之管制，如最高建蔽率、最高容積率、最小基地面積、最大建物高度比、最小院落等。 

3.其他管制：如停車、交通、景觀、防災等管制。 

 


